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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市场经济地位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国际贸易研究室  宋泓 

【内容提要】 非市场经济地位以及由此引发的反倾销、反补贴诉讼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中的最大障碍之一。本文

从非市场经济国家融入多边贸易体制的历史过程着手，分析了非市场经济地位的渊源及其危害，并指出了它对中国对外贸

易发展的影响及各种改善措施。作者认为：充分利用我国加入WTO 对外市场开放的机会，并借助我国的进口市场的吸引

力，利用建立或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契机，促使尽可能多的国家和地区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是我国谋求市场经济

地位的最有效选择。长期来看，推进国内的市场化改革是治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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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面临的反倾销、反补贴诉讼也越来越多。1992年开始至今，

我国已经成为反倾销措施的最大受害国。在世界反倾销、反补贴诉讼案件中的份额一直是我国在世界贸易份额中的3～5

倍。由此引起的贸易摩擦已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非市场经济地位是造成这种状况的最主要原因之一。那么，为什么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仍没有获得市场

经济地位？我国能否通过获取这种地位彻底改变我国的外部贸易环境呢？ 

    客观地讲，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04年4月14日，新西兰第一个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一个月之

后，新加坡也正式承认了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5月30日，马来西亚又发表声明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6月3日，美国

商务部也就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举行听证会，我国派代表团参加。6月28日，欧盟就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做出初步

评估，拒绝给予我国市场经济地位。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将近10个国家承认了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是，这种努力的前

景如何?我们是否有更好的选择？这些问题将是本文分析的重点。 

    一  非市场经济与世界贸易体系 

    ......

    二  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危害 

    ......

    三  非市场经济地位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

    四  积极谋求市场经济地位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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